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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第一、三、四題皆直接依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命題，再附加討論。 
2.應注意者，「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於民國101年6月5日發布後，即成為命題的焦點；由此可見，時

事的重要性。 

 

一、何謂計量模型分析法？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應用該法應符合那些條件？另不動產交

易價格採實價登錄後，對比較法的應用有何影響？（25分） 

答： 
(一)計量模型分析法之意義：蒐集相當數量具代表性之比較標的，透過計量模型分析，求出各主要影響價格因

素與比較標的價格二者之關係式，以推算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之調整率及調整額之方法。 
(二)應用計量模型分析法應符合下列條件： 

1.須蒐集應用計量模型分析關係式自變數個數五倍以上之比較標的。 
2.計量模型分析採迴歸分析者，其調整後判定係數不得低於零點七。 
3.截距項目以外其他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之係數估計值同時為零之顯著機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 

(三)實價登錄對比較法應用之影響： 
1.提供實際成交案例：不論公部門估價或私部門估價，案例之取得與案例之真實性最為棘手，而實際登錄

正可提供真實成交案例，提高不動產估價之準確性。 
2.修正調整過程適當合理：實價登錄除了成交價格外，就成交標的之狀況、交易日期及交易條件等非常詳

細，在運用比較法進行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等四項調整時，更能適當合理。 
3.建構自動估價系統：自動估價系統，指運用統計、數學等計量模型，藉助電腦運算，以推估多數量不動

產價格。我國近年來推動自動估價系統之難題，並非建立模型，而是未建立資料庫。因此，藉由實價登

錄建立不動產交易資料庫，以推展自動估價系統。 
 

二、因應土地徵收條例第30條之修正，內政部已發布「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作為查估土 

地市價的依據。試述該辦法之查估作業程序。其與評估公告土地現值所依據之地價調查估計規 

則的規範，有何差異？其是否可以實現以合理市價補償的目標？請詳述之。（25分） 

答： 

(一)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理程序如下： 
1.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料。 
2.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繪製有關圖籍及調查有關影響地價之因素。 
3.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4.估計實例土地正常單價。 
5.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 
6.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7.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與公告土地現值評估之差異： 
1.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採基準地法、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採區段價法或路線價估價法。 
2.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採先劃分地價區段，再估計實例土地正常單價。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採先估計實例

土地正常單價，再劃分地價區段。 
3.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係將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公告土地現值評估係將地

價區段圖及估計區段地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三)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是否可以實現以合理市價補償之目標？端視比準地選取是否妥當、比準地之地價查

估是否準確，以及運用比較法以比準地地價推估預定徵收土地地價之過程是否合理。此外，政府如能善用

實價登錄所建構之不動產交易資料庫，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當可趨近合理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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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透天住宅如何由房地價格推估其基地單價？某些市場性欠佳之 

地區，依前述規定推估之基地單價呈現負值，請分析其可能原因。（25分） 

答： 

(一)透天住宅由房地價格推估其基地單價之方法： 
1.土地抽取法：以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基地單價時，得以下列方式估計之： 

(1)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勘估標的之建物成本價格 
(2)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基地面積 

2.土地分配法：勘估標的之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已知者，以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基地單價

時，亦得以下列方式估計之： 
(1)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土地價值比率 
(2)勘估標的之基地單價＝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基地面積 
前項所稱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應參酌當地市場調查資料，運用估價方法計算之。 

(二)依前述規定推估之基地呈現負值之原因：當該基地過度利用時，如最有效使用為興建三樓透天住宅，但實

際上卻興建五樓透天住宅，此時建物與其基地配合不適當，報酬遞減經濟法則發生作用，當其非常嚴重

時，以房地價格扣除建物價格，推估其基地單價，恐會發生負值現象。 
 

四、請問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5條與第126條有關區分所有建物權利變換估價之規定為何？試闡

明上述規定是否足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權利人之權益。（25分） 

答： 

(一)區分所有建物權利變換估價之規定： 
1.權利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得以全棟建物之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分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

地總價之土地權利價值及建物權利價值，公式如下： 
(1)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利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土地價值比率 
(2)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物權利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建物價值比率 

前項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之計算公式如下： 
 
土地價值比率＝ 

[ (1 )


    

素地單價 基地總面積

]素地單價 基地總面積 營造或施工費單價 累積折舊率 全棟建物面積  
 
建物價值比率＝ 

(1 )

[ (1 )

  
    

營造或施工費單價 累積折舊率 全棟建物面積

]素地單價 基地總面積 營造或施工費單價 累積折舊率 全棟建物面積  
 

2.權利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使用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且其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落基地之

素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權利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1)依前條規定計算土地價值比率。 
(2)未達法定容積之各區分所有建物土地權利價值＝未達法定容積之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土地價值

比率 
(3)各區分所有建物土地權利價值比率＝未達法定容積之各區分所有建物土地權利價值／Σ未達法定容積

之各區分所有建物土地權利總價 
(4)各區分所有建物土地權利價值＝區分所有建物坐落基地之素地總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土地權利價值

比率 
(二)上述規定不足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權利人之權益，其原因如下： 

1.區分所有建物各層房地單價評估不正確時，就會影響被低估樓層之所有權人的權益。 
2.區分所有建物各層土地價值比率估計不正確時，就會影響土地價值比率偏低樓層之所有權人的權益。 
3.特別情形（如土地持分過多過少、公共設施過大過小、附屬建物過大過小、法定用途與現況用途不同、

地下層或附屬建物未登記等，不一而足）如未被納入估價考慮，將影響相關權利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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